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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府办 〔２０２２〕１５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我市

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:

根据«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»

(国统字〔２０２１〕１０８号,以下简称«通知»)要求,经市政府同意,现

就做好我市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作如下通知:

一、重要意义

住户调查能够客观监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生活质量水平,

为各级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统计调查数据.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

换是确保住户调查数据质量的重要举措,有利于更加准确反映城

乡之间、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民生改善情况.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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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做好本次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.

二、目标任务

«通知»明确,本次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的主要目标是:为住户

调查抽选出符合精度设计要求,代表性较好,能够稳定使用５年,

最大程度兼顾各层级数据需求的样本.

本次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范围覆盖全市１６个区,共抽取约

４４０个村(居)委作为调查小区,对３．５万余户家庭、约１０万人口开

展入户摸底调查,在此基础上,抽取并落实４４００户居民家庭作为

我市本轮住户调查国家点样本.同时,为深入分析研究我市城乡

一体化发展情况,全面反映农村地区居民收支变化趋势,以利完善

推进共同富裕政策,在浦东、闵行、宝山、嘉定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奉

贤、崇明９区的农村地区,抽选并落实３０００户居民家庭作为地方

点样本,开展住户收支调查.

三、职责分工

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负责组织实施全市住户调查大样本轮

换工作,市统计局协助配合,会同有关部门统一布置,制定住户调查大

样本轮换实施细则,组织开展培训,监督工作过程,评估住户调查大样

本轮换质量和结果,确保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顺利开展.

区统计部门和调查队负责本区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的具

体实施,包括样本框信息核实、调查小区落实、住宅名录编制、摸底

调查、住户样本抽选、调查户落实等.

区政府和乡镇政府(街道办事处)做好支持配合和协调工作,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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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、物力保障.市、区财政按照分级负担原则,统筹做好调查户补

贴、调查员和指导员的费用补助、业务培训、宣传动员等经费保障.

村(居)委会负责调查员选聘、入户摸底调查、调查户落实以及

换户工作等,按照要求,引导调查对象依法配合调查、如实填报调

查资料,并提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小区示意图、住宅名录底册等

相关基础资料,保障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和后续调查工作的顺利

开展.涉及调查任务的乡镇(街道)、村(居)名单,通过住户调查大

样本轮换实施细则明确.

四、进度安排

２０２２年６月底前,完成前期准备工作.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

总队、市统计局召开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会议,印发住户调查

大样本轮换实施细则.各区按照部署,完成调查小区基本情况的

摸底排查,做好人力、物力保障和宣传动员等准备工作.

２０２２年７月至９月,完成清查摸底工作.国家统计局上海调

查总队组织召开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培训会议,制订印发培训细

则,抽选摸底调查样本.各区组织开展现场调查,完成调查小区图

绘制、建筑物清查、摸底调查等.

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至１１月,完成调查户落实和开户调查工作.国

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组织评估摸底调查数据,抽选最终记账户.

各区负责落实最终记账户,进行开户调查并完成试记账工作.

五、具体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发挥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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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优势,积极支持统计部门做好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.要开

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,扩大社会各界对住户调查的知晓度,提高

调查对象的积极性和配合度.

(二)明确责任落实.各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明确各自职

责分工,增强责任意识,执行有关要求,通力协作高质量完成此项

工作.本次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列入我市即将对各区开展的

统计督察内容.

(三)坚持依法统计.各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牢固树立统

计法治意识,依法依规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.对人为干

扰样本抽选和调查行为的,一经发现,严格依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统计法»和«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»追究相关人

员责任.各级统计调查机构要严格履行保密义务,调查资料不得

用于住户调查以外的目的.

(四)严格疫情防控.各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按照疫

情防控要求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工作.现场调查时,要做好

防护措施,切实保障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的健康与安全.

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２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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